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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扎实积极的推进就业工作，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欧盟国家实施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创造了“就业奇迹”，被证明是促进就业的一条有效路径。近十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文章针对积极劳

动力市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优化资金支出结构，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加强就业培训等措施，以期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更好的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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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1icies，简称ALMPs）是相对于被动劳动力市场政策，侧重

于对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提出来的，是为追求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或）效率，政府有目的、有选择的进行干

预，为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创造工作机会或通过激活计划，提升失业者自身的就业和再就业能力，以

促进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的总称。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欧盟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欧盟“就业奇迹”的关键因

素。一般来说，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就业与康复、公共就业服务与指导、就业激励、劳动力市场培

训、岗位轮换与分享、创业激励和直接创造工作岗位等具体措施。但各国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侧重又会有所

不同。  

  我国促进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于2004年正式实施，取得了诸如直接创造或者开发就业机会，对企业的

税费减免和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培训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政策，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

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等一系列成绩。据2013年1月25日中国新闻网报道，201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1%。全国各个省市都

积极构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筹划举办各类大型就业服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的财政投入不足，对促进就业作用明显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就业培训不完善，广大失业者对政策的知晓度偏低

等一系列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二、促进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投入不足且结构不合理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主动干预，而政府的干预要以必要的财政投

入作保证。从全国近五年来的总体情况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1%～2.5%之间；而且，其中

大部分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用于促进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还不到0.2%，如表1所示。相比较而

言，欧盟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采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其用于促进就业政策的支出平均水平占GDP的2%以

上；而且欧盟主要国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公共就业服务与指导、就业培训和就业激励政策上，体现了欧盟国家

以帮助就业和提高就业能力为重点的政策取向。    

  （二）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不完善  

  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就业再就业的具体措施中，致力于提高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技能

是各国积极劳动动力市场政策实施的着力点，也是区别于消极劳动市场政策的先进性所在。实践证明，完善的就

业服务平台对就业再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公共就业服务方面，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初步构建了省、市、县（区）、街道

（乡镇）、社区（行政村）公共就业服务网络，通过整合综合业服务机构，为求职者和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相



关档案户籍、就业培训等综合性服务。但是，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还不太完善。一是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发展不

均衡，省、市级的综合人才市场服务的各项功能相对完备，而县乡级的基层就业服务机构不论从办公场所、服务

功能方面还是从人员配备方面都不够完善，各项服务功能不健全。二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主导地位不突出，非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审批和管理欠规范；而且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不能保证公共就业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据统计，我国平均每个就业服务机构只有3名工作人员，每名工作人员的服务对象大约有1.2万人；而且

并非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全职的。三是服务机构就业服务信息不畅通，很难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

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人们更换工作的机率增加导致的磨擦性失业越来越多。对于摩擦性失业，及时完备的就业

信息服务尤为重要。此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合作，很难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  

  （三）就业培训效果不明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企业职工陷入结构性失业；同

时，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和进步，也会引起排斥工人的结果，从而导致技术性失业。而技术性的就业培训则对结

构性失业者和技术性失业者再就业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全国各地推出的专项就业培训措施，如河北省针对大学生的“创业培训计划”、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阳

光培训计划”以及各项培训补贴等，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就业培训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就业培训的普及性、能效性明显不足。公共服务机构针对失业者，尤其是结构性失业导致的失业人群

提供的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职业咨询等常规化、制度化，普及性的培训比较少，而且每年组织培训的人次有

限。享受政府培训补贴的对象主要为农村转移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初、高中未继续升学的学生及当年未

就业的大学生、复员军人，企业新招用符合上述条件的群体。而毕业一年后又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后就业

一段时间又失业的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等则被排除在政策之外。不及时、不全面的失业登记对于失业人群及时

获得培训机会或政府提供相关培训服务都有一定的限制性。  

  其次，培训项目缺乏针对性、市场导向性和实用性。一是就业培训项目大多集中在传统项目，如计算机、面

点、手机维修、家政等，而且培训项目的设立过分依赖目前社会上比较成熟或者合作培训的机构或院校已经开设

的专业。培训项目大多仅注重单一的劳动技能培训，对转变和提高失业人群就业理念和综合素质的就业指导培训

项目缺乏，适合社会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培训项目开发不足。二是再就业培训多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

格证书为最终的培训成果，对培训最终的实用性，对学员真正的掌握程度以及对促进就业的实际效果的关注度

低，培训项目的后期跟踪服务与培训项目的效果评价不完善。三是就业培训项目缺少必要的培训前的职业指导，

对不同人群培训的针对性不强。参加就业培训的失业人员在选择培训项目时可能对自己的能力和个性特点认识不

足，选择一个与自己学历、年龄、性格特点不匹配的培训项目，从而导致培训效果低或者培训者中途放弃学

习。  

  （四）政策知晓度偏低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于促进就业和提高失业者再就业能力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

对河北省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知晓度偏低。  

  现在实施的具体措施中，失业人群对提供免费培训、提供就业服务以及鼓励自主创业等措施知晓的人数较

多，而对由有关部门直接创造或者开发就业机会、向雇用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提供减免优惠政策、发放《再就

业优惠证》以及劳务派遣方式派出等措施知晓的人数很少。还有些失业人群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根本就不知

道，政策的解释与宣传很不到位。但是，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于了解和真正享受相关政策的渴望程度还是比较强烈

的，80%以上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公共就业机构获得就业机会。  

  三、完善促进就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并优化支出结构  

  足够的资金是保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也是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首要责

任。欧盟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的积极就业政策，发挥了降低失业率，提高失业者就业能力，促进再就业

的功能。欧盟主要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投入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现在0.15的水平，如表2所示。 

   

  因此，我国应该结合财政收入和政策实施情况，合理增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投入，并开设财政专户，保

障就业专项资金不低于一般财政收入的1%。落实就业资金在均衡就业市场灵活性与保障性的前提下，科学调整失

业保障性支出和失业激励性支出的比例。在不断完善失业保障性支出的基础上，加大失业激励性支出的比例。借

鉴欧盟部分国家经验，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根据失业人员数量、失业原因、就业需求等，合理分配财政资金

在各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中的比重，增加就业服务与指导和就业培训方面的投入。如表3所示，德国、法

国、丹麦等国家在就业服务与指导方面投入资金占整个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投入资金比例都较大。    

  （二）科学规划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完善的、综合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既是为失业者提供诸如就业信息、职业指导等的服务平台，又是政府推进

落实各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执行平台，因此，构建合理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实施积极劳动政策的意义

重大。  

  首先，要科学规划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按照服务机构的覆盖范围、接受就业服务人员的数量、主要职业



人群特点等设计规划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规模和服务项目。重点完善主要受助人群再就业需求性比较强烈的就业

服务项目。其次，完善各级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在纵向上，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

功能，建立完善的就业信息发布渠道，使就业信息在省内各级就业服务机构之间得到及时性发布。在横向上，建

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与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以及本省与其他省份的就业信息共享机制，互通就业信息，促进就业

信息的传播，以适应劳动力日益频繁的和跨省的流动，增加失业者就业的可能性。  

  （三）加强就业培训项目开发并重视培训效果  

  随着技术更新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逐渐增加，科学合理的就业培训是提高再就业率的最佳途径之一。

就业培训既可以提高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又能帮助失业者树立自信，尤其是使长期失业者重拾信心，增加其参

与社会工作、生活的机会，防止边缘化。因此，科学的、个性化的、以市场为导向、实用性强的培训项目对于就

业培训及其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  

  首先，量身定做适合失业者的培训项目。通过对不同人群失业原因及其对就业培训需求的分析，针对失业者

自身的年龄、学历、性格特点、工作经历、市场需求等进行个性化培训项目设计，提高培训项目的效果。其次，

注重对失业人群就业观念的指导。在培训中，除了提高失业者的专业技能以外，还应该帮助其树立终身教育的理

念，积极引导其择业观和就业观，提高综合素质。尤其是不主动申请失业登记，不领取失业补助，不积极寻找工

作，“高不成，低不就”的失业人群，就业观念的指导尤为重要。最后，注重培训机构的建设与培训效果的跟

踪。推进企业、就业培训机构、社会专业培训机构之间的培训合作项目，使培训项目更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通

过开展竞标来确定就业培训机构，政府根据培训结业率以及一定时间内的就业率来购买培训成果；并跟踪培训效

果，积极搜集受训者就业状况及反馈信息，为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提供根据。此外，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对就业产

生的不良影响，借鉴欧盟经验，实施新就业—新技能战略。即不仅重视个人知识技能的提高，更加倡导创新能力

培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对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进行投资。  

  （四）构建立体式宣传网络  

  针对失业者对政策的知晓度低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首先，充分利用实体宣传阵地。在就

业服务机构、就业培训机构、就业服务中介机构等场所的明显位置设立固定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宣传栏，重点

介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享受条件和获得就业帮助的流程。同时，设立政策咨询窗口，接待关于就业政策的咨

询业务，把失业登记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宣传联系起来，做到每一位失业人员在登记失业的同时充分获得积

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帮助信息。其次，注重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阵地。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

纸等宣传渠道，及时宣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及受益人群，公共服务机构在积极组织各类型招聘会的同

时，应加大就业信息网络发布力度，加强与公众认可度比较大的求职网站、求职中介、劳动派遣机构等非公共职

业介绍机构的合作，以提高未参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的失业者的积极性。此外，完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培训机构的网站建设，使失业者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培训项目和培训活动的安排。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对传统保障性就业政策的创新性补充，是各国政府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和日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下，结合本国的就业、失业情况推出的优化政策，是缓解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

及技术性失业压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

策，并及时调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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